
教育部輔導私立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 

110 年 07 月 06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100080130B 號令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行私立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專科以

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立變更停辦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等相關法規規定，輔導私立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

特訂定本原則。 

二、私立大專校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本部審核認定後，得列為預警學

校。但宗教研修學院，不在此限： 

(一)財務狀況惡化，有影響校務正常營運之虞；財務狀況惡化，指有下

列情形之一。但依最近一學年度決算報告預測未來三學年度內財務

無資金缺口之學校，不在此限： 

１、最近二年內學校每個月可用資金無法維持三個月經常性現金支出

之月數，累計達六個月。 

２、最近三學年度決算融資管制額為負數之次數，累計達二次。 

３、最近三學年度決算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餘絀發生短絀之次數，

累計達二次。 

４、最近一學年度有依法令規定應報本部核准而未經報准之借款，其

借款總額未增加。 

５、最近一學年度為支付教職員工薪資及短期資金需求而貸款期限未

超過三個月之短期借款次數，累計達三次。 

(二)最近一學年度全校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

師資質量不符合法令所定基準。 

(三)最近一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益檢核結果為不通過。 

本部應以書面通知列為預警之學校，並得對其實施諮詢輔導或維護學生

受教權益檢核。 

三、私立大專校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經本部審核認定後，列為專案輔導學

校： 

(一) 財務狀況顯著惡化，已有不能清償債務事實或嚴重影響校務正常營

運。財務狀況顯著惡化，指有下列情形之一： 

1. 最近二年內學校每個月可用資金無法維持三個月經常性現金支出

之月數，累計達十二個月。 

2. 最近三學年度決算融資管制額為負數之次數，累計達三次。 



3. 最近三學年度決算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餘絀發生短絀之次數，

累計達三次。 

4. 最近一學年度有依法令規定應報本部核准而未經報准之借款，其

借款總額增加。 

(二) 學校積欠教師薪資，且經本部依教師待遇條例處以罰鍰。 

(三) 有前點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情事之學校，經本部限期改善，次一學年

度全校仍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師資質

量不符合法令所定基準。 

(四) 有前點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情事，經本部限期改善，隔次檢核結果仍

為不通過。 

(五) 違反本法或有關教育法令，情節嚴重，影響相關學生或教職員工權

益。 

前項第一款所稱已有不能清償債務事實，指最近一學年度決算報

告揭露借款無法依償還期限還款、因無法償還而申請債務展延，或雖

未延長還款期限，惟應償還本金及利息總額加總增加；所稱嚴重影響

校務正常營運，指依最近一學年度決算報告預測二學年度內財務將發

生資金缺口達財務調度困難。 

本部應以書面通知列為專案輔導之學校，並得對其實施維護學生

受教權益檢核、財務查核等專案輔導措施，及依相關法令限制其實施

遠距教學與推廣教育、獎勵、招收外籍學生、單獨招生、申請技專校

院回流教育校外上課地點及其他保障學校教育品質相關作為。 

四、前點專案輔導，本部部長得指派參事、督學或相關司處主管，召集組成

專案輔導小組為之，其成員包括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具實際辦學經驗之

大專校院現職或退休校長及本部相關司處代表。 

五、專案輔導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育品質及校務經營改善之建議。 

(二)學校教職員工生權益保障之建議。 

(三)學校改制、停辦或學校法人改辦其他教育、文化與社會福利事業之

建議。 

 



六、本部得視情節輕重，限期命專案輔導學校或其學校法人提報改善計畫進

行審查；必要時，得採由專案輔導小組到校訪視或其他經專案輔導小組

決議之輔導方式。 

前項改善計畫，應包括下列改善目標執行策略： 

(一) 學校每個月可用資金應維持三個月之經常性現金支出。 

(二) 最近一次維護學生受教權益檢核結果未有不通過之情形。 

(三) 其他經專案輔導小組建議之改善目標。 

專案輔導小組對學校之輔導期間，以二年為原則。 

七、專案輔導學校經本部依前點規定命提報改善計畫，應於三個月內提出經

學校法人董事會通過之改善計畫。但其情節重大致影響校務正常運作

者，應於一個月內提出。 

前項提報期限屆滿而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本部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

經徵詢私立學校諮詢會意見後，停止部分班級招生及部分獎勵、補助，

並得連續處罰至提出改善計畫為止。 

八、專案輔導學校或其學校法人所提改善計畫，應經本部專案輔導小組審核

通過，專案輔導小組並應督導及協助學校執行。 

專案輔導學校之學校法人應負起學校經營及財務改善之責任，不得置支

薪專任之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董事會各項經費支出，除不得逾主管

機關之規定外，當學年度業務費及人事費總額、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之

支出不得超過前一學年度之金額，並應撙節支用。 

九、專案輔導學校或其學校法人所提改善計畫，未經本部專案輔導小組審核

通過，或改善計畫通過後，經考核未達改善目標者，本部得依本法第五

十五條規定，經徵詢私立學校諮詢會意見後，視情節輕重停止學校部分

或全部之獎勵、補助，及部分或全部班級之招生。 

前項經本部停止全部班級之招生，學校法人應依本部規定期限內提報停

招計畫，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停招之原因。 

(二)學校基本資料。 

(三)學生授課規劃及轉學安置之處理。 

(四)教職員工安置規劃。 

(五)停招後之校務規劃。 

十、經本部停止部分或全部班級招生之私立大專校院，學校仍應持續開班授



課，及保障現有學生受教品質與權益。 

學生無轉學意願者，學校不得強迫轉學，並應依課程規劃提供課程至學

生修畢應修學分為止。 

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發給轉學證明及協助輔導轉學。 

十一、專案輔導學校經本部輔導及命其限期整頓改善，逾第六點第三項所定

輔導期間，屆期未改善或改善無效果者，學校法人應主動向本部申請直

接停辦或停止全部招生後停辦，或由本部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專科

學校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命其直接停辦或停止全部招生後停辦。 

前項學校法人應於本部指定期限內，就學生與教職員工權益之保障、校

產處理及其他相關事項，依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擬具直接停辦計畫

或停止全部招生後停辦計畫，經本部核定後執行。停辦計畫應載明下列

事項： 

(一)停辦之原因。 

(二)學校基本資料。 

(三)現有學生授課規劃及轉學輔導之處理。 

(四)現有教職員工之離職、退休及資遣等相關規劃。 

(五)學校設施設備、檔案資料及校產之處理規劃。 

(六)學校債務清償情形或政府獎補助及委辦經費處理情形。 

(七)學校法人停辦所設學校後之法人後續規劃。 

(八)其他有關停辦事務之規劃。 

十二、學校法人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申請所屬學校停辦，應依前點規定擬

訂停辦計畫，經學校校務會議報告，並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報

本部核定後執行；另學校經本部依本法第七十條第二項或專科學校法第

七條第三項規定命其停辦者，應由學校法人董事會擬訂停辦計畫，報本

部核定。 

學校法人未依本點規定擅自停辦所設私立學校或停止招生者，本部依本

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經徵詢私立學校諮詢會意見後，得命其

解散。 

十三、依本法第七十條規定停辦之學校，學生有轉學意願者，學校應發給轉

學證明及協助輔導轉學；必要時，得由本部依本法第七十六條第一項規

定辦理專案安置事宜。 

學校停辦後不再恢復辦理者，學校歷年學生學籍資料由本部指定之學校

承接，學校並應配合移轉相關資料。 



十四、停辦學校，教職員工之安置及離退處理原則如下： 

(一)對仍願繼續任教或任職者，應盤點其教學、研究專長或有關工作經

驗，媒介適當工作。 

(二)對有意投入研究機構或產業服務者，應了解其培訓需求，協助其參

與高階人才躍升培訓及媒介作業。 

(三)對無意願繼續任教或任職者，應依法保障其權益；涉及大量解僱作

業者，應先完成勞動部等機關通報作業。 

前項規定以外之事項，依教師法、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

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等相關法令及學校停辦計畫辦理。 

十五、本部核准學校法人合併或改辦，應參酌學校法人對於停辦學校教職員

工離退處理情形成效。 

十六、學校法人於改辦前，或依規定進行合併而需解散，其已無使用必要之

土地房舍及設備，得予處分，並以教職員工聘僱契約所積欠支付之薪

資、資遣費，應最優先受清償。 

十七、本原則一百零八年二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前已列為專案輔導學校者，

於本部解除列管前，仍屬專案輔導學校，應依本原則所定專案輔導學校

相關規定辦理。 


